附件4
 2024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申报自评报告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规〔2023〕8号）要求，按照考核办法对本辖区2024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进行自评，主要涉及农村道路客运、等级客运站点运营、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运营和出租车电动化运营情况。
一、农村道路客运发展自评情况
1、建制村通客车服务质量情况
2023年度我县共有271个建制村，通过购买的6部7座小型客车及130部公交车辆，以固定班线和公交线路实现村村通公交客运。本项分值20分，自评得分为20分。
2、地方财政保障情况
2024年度：仙游县人民政府对仙游县众益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成本规制方案建制村通客车每年的通客补助根据实际支出情况给予补助。补助金额84.19万以落实到位。本项分值10分，自评得分为10分。
3、地方绩效考核情况
2024年度未建制村通客车工作列入对当地交通运输局年度绩效考核。本项分值6分，自评得分为0分。
4、辖区农客车辆月座位数情况
2024年度我县在册农村客运6部，车辆核定月座位数为504，涉及1家企业。自评得分为504分。
5、辖区建制村通客车难度情况
2024年我县共有建制村271个，建制村通车难度排名全市第一。自评得分为10分。
6、辖区农村道路客运安全稳定情况
2024年度辖区农村客运企业未发生一起交通安全生产事故和农村道路客运领域群体性不稳定事件。本项分值8分，自评得分为8分。
2023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发展自评总得分为550 分。
二、等级客运站发展自评情况
2024年度我县共有一个3级客运站，即莆田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仙游汽车站，运营期间未发生同等级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三、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自评情况
1.2024年度地方财政投入情况：城市公交成本规制财政补贴政策。我县已出台《仙游县众益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成本规制方案》，自评5分。城市公交企业成本评估测算。我县已开展城市公交企业成本评估测算，自评5分。上年度城市公交成本规制财政补贴兑现率。根据《关于仙游县众益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023年成本规制专项审计报告》文件要求，应拨付公交成本规制补贴资金2411.93万元，实际拨付1700万元。兑现率为70.5%自评0.6分。本项自评得分10.6分；
2、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情况：2024年度我县在册公交车辆130部，其中新能源车辆130部，新能源比例为100%。本项自评得分为20分；
3、国家示范工程创建城市情况：2024年度未积极参与我市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或绿色出行城市创建工作。本项目自评得分为0分。
4、新能源公交车数量情况：2024年度新能源公交车辆为130部、131.2标台。本项自评得分为131.2分。
综上，2024年度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自评得分为161.2分。
四、出租车电动化自评情况
经审核，仙游县2024年度共有新能源巡游出租车在册车辆数43辆，总在册月数515个月。
五、农村客运站点发展自评情况
仙游县已承担2024年度省级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试点任务，我县按照《福建省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试点县考核方案》落实各项工作。根据第4项“其他考核因数系数”第（1）点，自评加10分。
[bookmark: _GoBack]综上2023年度农村客运站点发展自评得10分。
